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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纳税人不动产分期抵扣

增值税的实务处理

叶全华 刘川明■

摘  要： 按营改增政策规定，不动产及在建工程依法取得的进项税额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本文对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发生不动产在建工程依法取得的进项税额分2年进行抵扣（以下简称不动产

分期抵扣）的政策进行梳理，并通过案例作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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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适用的界定

（一）时间分界点

1.政策实施之日的分界。2016年 5月1日前已经依法登

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在2016年 5月1日之前取得不动

产或者发生不动产在建工程，其取得的进项税额均不可抵

扣。只有依法取得之后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才可以按规定

进行抵扣。

2.依法登记之日的分界。2016年 5月1日之后依法登记

一般纳税人资格的纳税人，登记并确认资格之前取得的增值

税扣税凭证不得抵扣其进项税额。但下列特殊情形除外：纳

税人自办理税务登记至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期间，未取得生产

经营收入，未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简易计算应纳税额申报缴

纳增值税的，其在此期间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可以在登

记为一般纳税人后抵扣进项税额。

3.改变用途之月的分界。纳税人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的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

在改变用途的次月计算分期抵扣进项税额。已抵扣进项税额

的不动产发生改变用途等规定的不得抵扣情形的，应于当期

按照不动产净值率计算进项税额扣除额，并按照先扣减已经

抵扣税额后扣减待抵扣税额的程序进行扣减。不动产发生对

外出售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的，尚未抵扣完的待抵扣进项税额

可以在当期抵扣。

（二）分期抵扣适用范围的界定

确定不动产分期抵扣适用范围采用正列举方式：列入

范围的，应当按照分期抵扣办法执行；未列入范围、并符合

抵扣条件的，应该按照现行规定一次性抵扣。主要由三个部

分组成：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以及抵债等

各种形式取得的不动产；新建不动产；发生改建、扩建、修

缮、装饰并增加原值超过50%的不动产。包括设计服务、建

筑服务、建筑装饰材料和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

通讯、煤气、消防、中央空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

及配套设施。但不包括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和融资租入

的不动产（即依法取得的用于这些项目的相应进项税额可以

一次性抵扣）。

不动产及在建工程发生非正常损失和专用于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

进不动产，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在实务中需要注意，因违

法造成不动产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的，是由纳税人自身

原因造成导致不动产的灭失，属于非正常损失范围。

（三）分期抵扣期限的界定

按规定，不动产分期抵扣的期限是2年：第一年抵扣比

例为60%，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二

年抵扣比例为40%，为待抵扣进项税额，于取得扣税凭证的

当月起第13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纳税人进行分期抵扣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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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时，应据实填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主要包括附

列资料（二）和（五）。对于待抵扣进项税额在按规定实际可

以抵扣时，转入当期进项税额自行据实申报抵扣，无需办理

其它手续。下列情形分别按规定处理：

1.发生改变用途、可以抵扣的不动产，经计算允许抵扣

的进项税额中，60%部分在改变用途的次月抵扣，40%部分

在改变用途的次月起第13个月抵扣，而不是以改变用途的当

月起算。但对外出售的，则经计算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可以

在当期一次性抵扣。

2.购进时已全额抵扣的货物和服务，转用于不动产在建

工程的，应于转用当月将40%部分进行转出，计入待抵扣进

项税额，并于转用的当月起第13个月抵扣。

二、会计核算

纳税人对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

和发生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应分别核算其待抵扣进项税额，

并应建立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台账，留存备查。同时，

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立“待抵扣进项税额”明细科目，对

不动产分期抵扣的40%部分进行专门核算。

纳税人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并认证通过或者勾选确认

后，符合不动产分期抵扣情形的，按规定时间将40%的进项

税额转入“应交税金── 待抵扣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金

── 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当月起第13个月可抵扣时，借记“应交税

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金── 

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

三、案例分析

某公司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既有征收

增值税项目，又有免征增值税项目，就公司发生的如下业务

分别进行会计和增值税处理。

1.2016年5月，因业务发展需要，购入新厂房A用于征收

增值税项目。购置总价1 050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

明销售额1 000万元，税额50万元）。该业务会计和增值税处

理如下（单位：万元，下同）：

（1）2016年5月，购入新厂房A时

借：固定资产── 厂房A                           1 000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0

       贷 ：银行存款                                                      1 050

同时，40%进项税额部分转待抵扣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金── 待抵扣进项税额                20

       贷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0

（2）2017年6月，40%待抵扣进项税额进行抵扣时

借：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0

       贷 ：应交税金── 待抵扣进项税额                          20 

2.该公司在老厂区有自建的旧厂房B，专门用于免征增

值税项目。2016年6月份，因设施陈旧、线路老化，对其进行

改建。9月份竣工并交付使用。改建工程超过原值50%，取得

建筑工程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销售额500万元，税额55万

元）。根据规定，未抵扣进项税额。2016年12月，由于业务需

要，改为用于征收增值税项目。月底，该不动产账面原值800

万元，当月计提折旧后净值650万元。则2017年1月，对旧厂

房B改变用途的增值税处理如下：

（1）可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

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

税额×不动产净值率＝55×（650÷800）×100%＝ 44.6875

（万元）

（2）对可抵扣进项税额的60%部分计26.8125万元，转入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对40%

部分计17.875万元，转入“应交税金── 待抵扣进项税额”。

3.2017年 6月，该公司决定将旧厂房B转让给C公司，销

售总价为1 000万元。根据《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5号），该销售行为可以选

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也可以选择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1）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则已经抵扣的进项税额

和待抵扣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销售旧厂房B应缴增值税如下：

应缴增值税＝1 000÷1.05×5%＝47.62（万元）

（2）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则取得的计算的进项

税额均可以抵扣，销售旧厂房B应缴增值税如下：

应缴增值税＝1 000÷1.11×11%-44.6875＝ 54.41（万元）

从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销售旧厂房B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要优于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另外，假设旧厂房B一直用于征收增值税项目，则销售

旧厂房B应缴增值税＝1 000÷1.11×11%-55＝44.10（万元）。

如此情况下，则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要优于选择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因此，纳税人在选择计税方法时要考虑

综合因素。

最后，该公司在C公司的要求下，选择了适用一般计税

方法计税，开具了11%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当月将

其待抵扣进项税额转入“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进行抵扣。

（作者单位：浙江省嘉善县国家税务局

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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